附件1
江苏省学生资助绩效考核综合表（市县）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计分方法
	支撑材料来源
	指标解释及详细计分方法

	A.基础建设
	14
	　
	　
	　

	M01
	建立独立的资助管理机构
	5
	绝对值赋分
	单位填报
	落实国发〔2007〕13号、教财〔2007〕14号、苏政办发〔2008〕79号、苏教财〔2007〕49号等文件关于建立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求的情况（统计表N01）
计分方法：分5种情况计分，包括：①教育局下设事业单位（独立法人）单位得5分；②教育局内设独立行政科室得5分；③教育局下设事业单位（非独立法人）得4分；④教育局内设机构兼管（无机构）得3分；⑤无固定管理机构（无机构）得2分。

	M02
	资助管理机构专职在岗人数
	5
	说明法
	单位填报
	落实苏政办发〔2008〕79号、苏教财〔2007〕49号等文件关于在学生资助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的要求的情况（统计表N02）
计分方法：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2.5分。以春季学期为例，专职在岗人数≥2得2.5分，等于1得1.5分，等于0不得分，秋季学期计算同理。

	M03
	普通高中提取资助经费实现率
	2
	层差法
	系统取数
单位填报
	苏财规〔2020〕28号关于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5%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的规定执行情况（国系统普高校内资助金额/统计表N03）
计分方法：实现率≥3%得2分，2%≤实现率＜3%得1.75分，1%≤实现率＜2%得1.5分，0＜实现率＜1%得1分，实现率=0，得0分。若校验生均事业收入数发现N03填写明显异常，得1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5分。

	M04
	幼儿园提取资助经费实现率
	2
	层差法
	系统取数
单位填报
	苏财规〔2020〕28号关于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5%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的规定执行情况（国系统幼儿园校内资助金额/统计表N04）
计分方法：实现率≥3%得2分，2%≤实现率＜3%得1.75分，1%≤实现率＜2%得1.5分，0＜实现率＜1%得1分，实现率=0，得0分。若校验生均事业收入数发现N04填写明显异常，得1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5分。

	B.政策落实
	34
	　
	　
	　

	M05
	国家资助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6
	层差法
	单位填报
	每学期学前、义教、普高、中职各项政府资助及时发放情况（统计表N05）
计分方法：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3分，春季学期5月31日前发放完毕得3分，6月30日前发放完毕得2.5分，7月31日前发放完毕得2分，8月1日及以后发放完毕得0分；秋季学期11月30日前发放完毕得3分，12月31日前发放完毕得2.5分，1月31日前发放完毕得2分，2月1日及以后发放完毕得0分。

	M06
	国家资助覆盖面保持相对稳定
	4
	说明法
	系统取数
	春、秋学期各学段国家资助覆盖面相对稳定（各学段国系统国家资助秋季资助比例-春季资助比例）
计分方法：学前、义教、普高、中职四个学段分别计算再求和，每个学段1分。以学前为例，若（秋季资助比例-春季资助比例）≥-2%，得1分，-4%≤（秋季资助比例-春季资助比例）＜-2%得0.75分，（秋季资助比例-春季资助比例）≤-4%，得0.5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0.75分。其他学段计算同理。

	M07
	国家资助生均资助金额
	8
	层差法
	系统取数
	幼儿园政府资助省定标准执行情况（国系统学前政府资助金额/学前政府资助人数）
计分方法：权重1.6分，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0.8分。以春季学期为例，学前政府资助生均金额≥500元，得0.8分，学前政府资助生均金额＜500元，得0.5分。秋季学期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2分。

	
	
	
	
	
	义教生活补助省定标准执行情况（国系统义教生活补助金额/生活补助人数）
计分方法：权重3.2分，小学、初中各1.6分小学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0.8分。以春季学期为例，生活补助生均金额≥500元，得0.8分，生活补助生均金额＜500元，得0.5分。秋季学期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2分。初中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0.8分。以春季学期为例，生活补助生均金额≥625元，得0.8分，生活补助生均金额＜625元，得0.5分。秋季学期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2分。

	
	
	
	
	
	普高国家助学金省定标准执行情况（国系统普高国家助学金金额/助学金人数）
计分方法：权重1.6分，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0.8分。以春季学期为例，国家助学金生均金额≥1000元，得0.8分，国家助学金生均金额＜1000元，得0.5分。秋季学期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2分。

	
	
	
	
	
	中职国家助学金省定标准执行情况（国系统中职国家助学金金额/助学金人数）
计分方法：权重1.6分，春、秋学期分别计算再求和，每学期0.8分。以春季学期为例，国家助学金生均金额≥1000元，得0.8分，国家助学金生均金额＜1000元，得0.5分。秋季学期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相应学段在校生，得1.2分。

	M08
	特殊困难学生精准资助情况
	2
	层差法
	系统取数
	省特困库中特殊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到位[省系统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人数/（特殊困难学生总人数-录入合理未资助原因人数）]
计分方法：资助覆盖率100%得2分，[95%，100%）得1.75分，[90%，95%）得1.5分，[80%，90%）得1.25分，[70%，80%）得0.75分，[0，70%）得0.5分。

	M09
	助学贷款规模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单位填报
	本地当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人数规模在全省排位情况，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资金和代理费使用情况（当年已使用金额N06/当年下拨总金额）
计分方法：助学贷款人数规模2分，根据人数由多到少排序，平均分为4档，得分依次为2分、1.5分、1分、0.5分。若本地区没有此项业务，得1.5分。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资金和代理费使用情况1分，根据使用比例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4档，得分依次为1分、0.75分、0.5分、0.25分。

	M10
	贷款本息总体回收质量
	4
	排序法
	系统取数
	本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获贷学生还款质量（开行系统人数回收率、金额回收率）
计分方法：人数和金额回收率各2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人数回收率为例，根据回收率由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5档，得分依次为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金额回收率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此项业务，得3分。

	M11
	助学贷款增长情况
	2
	层差法
	系统取数
	贷款人数和金额相比上一年增长情况（开行系统贷款人数、金额相比上一年度增长比率）。
计分方法：人数和金额增长率各1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人数增长率为例，增长率>0得1分，-10%＜增长率≤0%得0.75分，-20%＜增长率≤-10%得0.5分，增长率≤-20%得0.25分。金额增长率计算同理。若本地区没有此项业务，得1.5分。

	M12
	学费补偿工作质量
	3
	说明法
	工作记录
	学费补偿整体工作质量（省级审核发现的问题、平时学生投诉等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省级审核工作记录以及平时学生有效投诉等，将工作质量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3分、2.25分、1.5分。若本地区没有此项业务，得2.25分。

	M13
	社会资助规模
	2
	排序法
	系统取数
	本地当年各学段社会资助规模（人次、金额）在全省排位情况（国系统学前、义教、普高、中职四个学段社会资助总人次、总金额)
计分方法：人次和金额规模各1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人次规模为例，根据人数由多到少排序，平均分为5档，得分依次为1分、0.8分、0.6分、0.4分、0.2分。金额规模计算同理。

	C.过程管理
	21
	　
	　
	　

	M14
	学生资助制度完善、年度新增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4
	说明法
	单位填报
	本地学生资助制度完善情况，年度新增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统计表N07，具体考核内容及计分方法在每年布置工作文件中予以明确）
计分方法：根据制度完善情况，新增任务落实情况分类计分。

	M15
	学生资助宣传活动开展情况
	4
	绝对值赋分
说明法
	单位填报
	资助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学生资助政策和成效宣传，教室张贴宣传材料等情况（统计表N08）
计分方法：根据关键时点是否开展（1分），每间教室是否张贴政策宣传资料（1分），年度开展宣传次数计分（2分）。

	M16
	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质量
	4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国系统项目录入、审核情况；省系统特困库导入、比对、未资助原因录入情况，申请平台使用情况（学校全、认定与审核流程全），工作报表填写情况等。
计分方法：根据使用情况排序分档计分，若出现数据错误且未及时更正，每一次扣0.5分。

	M17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情况
	3
	排序法
	单位填报
系统取数
	当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地走访规模和比例（统计表N09、国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
计分方法：走访规模和比例各1.5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走访规模为例，根据人数由多到少排序，平均分为5档，得分依次为1.5分、1.25分、1分、0.75分、0.5分。走访比例计算同理。

	M18
	开展资助工作检查
	2
	说明法
	单位填报
	年度内是否组织开展本地学生资助检查工作（统计表N10）
计分方法：开展检查得2分，不开展不得分。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计分方法
	支撑材料来源
	指标解释及详细计分方法

	M19
	年度资助工作绩效考核报表质量
	2
	说明法
	工作记录
	统计表内容填写真实、准确，附件材料清晰、精简、完整（书面材料审核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审核材料记录，将报表质量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2分、1.5分、1分。

	M20
	参与省级学生资助专项工作
	2
	说明法
	工作记录
	参加省级试点、承办会议、审核材料等专项工作（省级工作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省级工作记录，有一项得1分，两项及以上得2分，未参与不得分。

	D.资助育人
	15
	　
	　
	　

	M21
	建立资助育人工作机制
	3
	绝对值赋分
	单位填报
	是否建立本地资助育人相关工作机制（如出台制度文件、搭建资助育人课程体系、建立资助育人实践活动机制、开展受助学生成长追踪等）（统计表N 11）
计分方法：建立1项机制得1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3分为止，未建立不得分。

	M22
	开展资助育人主题活动
	4
	说明法
	单位填报
	组织开展困难学生研学、能力素养培训，资助宣传大使，中职国奖获奖学生、励志成才典型事迹宣传等活动情况。（统计表N12）
计分方法：年度开展1次资助育人主题活动得1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4分为止，不开展不得分。

	M23
	参加省资助中心组织的活动
	6
	说明法
	工作记录
	参加“苏乡永助”等资助育人活动情况（省级工作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年度省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参与、获奖情况计分。

	M24
	中职国家奖学金评选组织情况
	2
	说明法
	工作记录
	中职国奖评选组织及材料报送质量（省级工作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省级评审记录，将评选组织工作和材料（申请表、评审报告等）质量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2分、1.5分、1分。若本地区没有此项业务，得1.5分。

	E.满意度及工作创新
	16
	　
	　
	　

	M25
	学生及社会对资助工作的综合评价
	6
	比率法
	调查问卷
工作记录
	学生对资助工作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和记录的有效投诉）
计分方法：将调查问卷总分按6分权重换算得分。若存在记录的有效投诉，则在调查问卷得分基础上扣分，每一次扣0.25分，最多扣2分。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计分方法
	支撑材料来源
	指标解释及详细计分方法

	M26
	地方政府资助创新
	4
	说明法
	单位填报
	地方政府提高国家资助标准、扩大国家资助对象范围或增设地方政府资助项目情况（统计表N13）
计分方法：有1个提标扩面增项项目即得1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4分为止，没有不得分。

	M27
	开拓社会资助经费来源渠道
	2
	排序法
	单位填报
	当年新增的社会资助项目和金额情况（统计表N14）
计分方法：对于当年社会资助项目有新增的地区，根据新增金额由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5档，得分依次为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若没有新增项目，得0分。 

	M28
	其他资助管理措施、机制创新
	4
	说明法
	单位填报
	在政策规定的管理措施之外探索的有效管理方法和工作机制（例如将学生资助纳入教育局对学校年度综合考评内容、建立资助队伍激励机制、优化资助名单公示方式、开展资助课题研究等）（统计表N15）
计分方法：有1项管理措施或机制创新得2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4分为止，没有创新不得分。

	总计
	100
	　
	　
	　


说明：表格中提到的“国系统”无特别说明均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学前、义教、普高、中职各个子系统；“省系统”指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江苏省学生资助绩效考核综合表（高校）
	代码
	指标名称
	权重
	计分方法
	支撑材料来源
	指标解释及详细计分方法

	A.基础建设
	12
	　
	　
	　

	M01
	建立独立的资助管理机构
	2
	绝对值赋分
	单位填报
	建立独立的校内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统计表N01）
计分方法：分5种情况计分，包括：①独立机构得2分；②挂靠党委学工部副职机构得2分；③党委学工部下设科室得1.75分；④其他处室下设科室得1.75分；⑤无固定管理机构得1分。

	M02
	助学管理机构在岗人数合理性
	4
	层差法
	单位填报
系统取数
	校级资助管理机构在岗专职人员配备合理性（国系统在校生人数/统计表 N02）
计分方法：对于有研究生培养的高校，本专科助学管理机构在岗人数合理性和研究生助学管理机构在岗人数合理性各2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本专科助学管理机构为例，（国系统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统计表N02—1）比值从低到高排序，分为五档，分别得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研究生助学管理机构在岗人数合理性计算同理。对于只有本专科生培养的高校，得分分别为4分、3.5分、3分、2.5分、2分。

	M03
	从事业收入中提取资助经费实现率
	6
	排序法
	单位填报
	苏财规〔2020〕28 号关于公办普通高校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6%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民办高校不少于5%）的规定执行情况（统计表 N03—2/N03—1)
计分方法：公办、民办高校分开排序计分，以公办高校为例，实现率达到6%得6分，实现率>0且＜6%的，根据实现率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6档，得分分别为5.5分、5分、4.5分、4分、3.5分、3分，若实现率=0，得0分。民办高校计算同理，满分标准为5%。若校验生均事业收入数发现N03—1明显异常，或对比国系统校内资助金额发现N03—2明显异常，得3分。

	B.政策落实
	29
	　
	　
	　

	M04
	国家资助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4
	层差法
	单位填报
	本专科及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服兵役国家资助等及时发放到位（统计表N04）
计分方法：只统计秋季学期发放情况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按月发放）1.5分：第一笔发放时间在9月30日前得1.5分，10月31日前得1.25分，11月30日前得1分，11月30日后得0分。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1.5分：11月30日前发放完毕得1.5分，12月31日前发放完毕得1.25分，1月31日前发放完毕得1分，2月1日及以后发放完毕得0分。对于只有本专科生培养的高校，得分分别为3分、2.5分、2分、0分。
服兵役国家资助1分：学生投诉资金发放不及时，查实一项扣0.5分，扣满1分为止。

	M05
	学生资助覆盖面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单位填报
	获得资助（含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与在校生数之比（统计表N05/国系统在校生人数）
计分方法：根据学生资助覆盖面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8档，分别得3分、2.75分、2.5分、2.25分、2分、1.75分、1.5分、1.25分。

	M06
	生均学生资助金额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单位填报
	平均每名受资助的学生获得的资助金额（国系统资助总金额/统计表 N05）
计分方法：根据生均资助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8档，分别得3分、2.75分、2.5分、2.25分、2分、1.75分、1.5分、1.25分。

	M07
	特殊困难学生精准资助情况
	6
	排序法
层差法
	系统取数
	本专科原建档立卡学生免除学费规定的执行情况及特殊困难学生精准资助情况（国系统原建档立卡免学费人数/（省特困库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录入合理未资助原因人数）、国系统原建档立卡免学费金额/国系统原建档立卡免学费人数、省系统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人数/（特殊困难学生总人数-录入合理未资助原因人数））
计分方法：建档立卡免学费执行情况4分，其中减免比例2分，100%减免得2分，未达100%的单位按照减免比例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7档，分别得1.75分、1.5分、1.25分、1分、0.75分、0.5分、0.25分。生均减免金额2分，按照生均减免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8档，分别得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0.75分、0.5分、0.25分。特殊困难学生资助覆盖率2分，资助覆盖率100%得2分，[95%，100%）得1.75分，[90%，95%）得1.5分，[80%，90%）得1.25分，[70%，80%）得0.75分，[0，70%）得0.5分。

	M08
	贷款本息总体回收质量
	4
	排序法
	系统取数
	本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获贷学生还款质量（开行系统人数回收率、金额回收率）
计分方法：人数和金额回收率各2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人数回收率为例，根据回收率由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5档，得分依次为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金额回收率计算同理。若本校没有此项业务，得3分。

	M09
	每百名在校生中获校内资助人次及生均资助金额（不含原建档立卡免学费）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每百名本专科在校生中获校内资助人次（国系统校内资助人次/国系统在校生*100）、平均每人次校内资助金额（国系统校内资助金额/国系统校内资助人次）
计分方法：覆盖面及生均金额各1.5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覆盖面为例，根据每百名在校生中获校内资助人次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6档，分别得1.5分、1.25分、1分、0.75分、0.5分、0.25分。平均每人次校内资助金额计算同理。

	M10
	勤工助学覆盖面及生均资助金额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单位填报
	平均每百名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在校生参加勤工助学人数（统计表 N06-1/国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100）、平均每位参加勤工助学学生获得资助金额（统计表N06—2/N06—1）
计分方法：覆盖面及生均金额各1.5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覆盖面为例，根据平均每百名家庭经济困难在校生参加勤工助学人数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6档，分别得1.5分、1.25分、1分、0.75分、0.5分、0.25分。平均每位参加勤工助学学生获得资助金额计算同理。

	M11
	社会资助覆盖面及生均资助金额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平均每千名本专科在校生中获社会资助人次（国系统社会资助人次/国系统在校生*1000）、平均每人次社会资助金额（国系统社会资助金额/国系统社会资助人次）
计分方法：覆盖面及生均金额各1.5分，分别计算再求和。以覆盖面为例，根据平均每千名在校生获得社会资助人次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6档，分别得1.5分、1.25分、1分、0.75分、0.5分、0.25分。平均每人次社会资助金额计算同理。

	C.过程管理
	25
	　
	　
	　

	M12
	学生资助制度完善、年度新增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4
	说明法
	单位填报
	本校学生资助制度完善情况，年度新增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统计表N07，具体考核内容及计分方法在每年布置工作文件中予以明确）
计分方法：根据制度完善情况，新增任务落实情况分类计分。

	M13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工作质量
	4
	说明法
	工作记录
	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学工作开展情况（认定、评选、材料报送等）
计分方法：根据国家奖学金申请表退改、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浪费等省级工作记录，将质量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4分、3分、2分。

	M14
	资助政策宣传情况
	6
	绝对值赋分
说明法
	单位填报
	校级组织开展的学生资助政策（包括奖助贷勤补免等）和成效宣传情况（统计表N08）
计分方法：根据是否将资助政策宣传加入“迎新系统”（1分），是否在招生报到毕业等关键时点开展政策宣传（1分），是否将学生资助内容加入招生简章（1分），年度开展宣传次数（3分）计分。

	M15
	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质量
	4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国系统项目录入、审核情况；省系统特困库导入、比对、未资助原因录入情况，申请平台使用情况（学院全、认定与审核流程全），工作报表填写情况等
计分方法：根据使用情况排序分档计分，若出现数据错误且未及时更正，每一次扣0.5分。

	M16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情况
	3
	排序法
	单位填报
系统取数
	当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地和线上走访规模和比例（统计表N09、国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
计分方法：实地走访规模和线上走访比例各1.5分，分别计算再求和。实地走访规模根据人数（统计表N09—1）由多到少排序，平均分为4档，得分依次为1.5分、1.25分、1分、0.75分。线上走访比例根据走访比例（线上走访人数统计表N09—2/国系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由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4档，得分依次为1.5分、1.25分、1分、0.75分。

	M17
	年度资助绩效考核报表质量
	2
	说明法
	工作记录
	统计表内容填写真实、准确，附件材料清晰、精简、完整（书面材料审核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审核材料记录，将报表质量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分别得2分、1.5分、1分。

	M18
	参与省级学生资助专项工作
	2
	说明法
	工作记录
	参加省级试点、承办会议、审核材料等专项工作（省级工作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省级工作记录，有一项得1分，两项及以上得2分，未参与不得分。

	D.资助育人
	21
	　
	　
	　

	M19
	建立资助育人工作机制
	3
	绝对值赋分
	单位填报
	是否建立本校资助育人相关工作机制（如出台制度文件、搭建资助育人课程体系、建立资助育人实践活动机制、开展受助学生成长追踪等）（统计表N 10）
计分方法：建立1项机制得1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3分为止，未建立不得分。

	M20
	开展资助育人主题活动
	6
	说明法
	单位填报
	组织开展困难学生研学、能力素养培训，资助宣传大使，国奖获奖学生、励志成才典型事迹宣传等活动情况（统计表 N11）
计分方法：年度开展1次资助育人主题活动得1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6分为止，不开展不得分。

	M2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率
	3
	排序法
	系统取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年终就业率（招就中心就业系统比对应届获国家助学金学生的年终就业率）
计分方法：根据就业率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9档，分别得3分、2.75分、2.5分、2.25分、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

	M22
	参加省资助中心组织的活动
	6
	说明法
	工作记录
	参加“苏乡永助”等资助育人活动情况（省级工作记录）
计分方法：根据年度省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参与、获奖情况计分。

	M23
	资助育人理论与实践成果
	3
	绝对值赋分
	单位填报
	资助育人调研报告、资助育人课题、全校专兼职资助工作者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资助论文（统计表N12）
计分方法：有1项得1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3分为止，没有成果不得分。

	E.满意度及工作创新
	13
	　
	　
	　

	M24
	学生及社会对资助工作的综合评价
	6
	比率法
	调查问卷
工作记录
	学生对资助工作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和记录的有效投诉）
计分方法：将调查问卷总分按6分权重换算得分。若存在记录的有效投诉在调查问卷得分基础上扣分，每一次扣0.25分，最多扣2分。

	M25
	开拓社会资助经费来源渠道
	2
	排序法
	单位填报
	当年新增的社会资助项目和金额情况（统计表N13）
计分方法：对于当年社会资助项目有新增的高校，根据新增金额由高到低排序，平均分为5档，得分依次为2分、1.75分、1.5分、1.25分、1分，若没有新增项目，得0分。 

	M26
	其他资助管理措施、机制创新
	5
	说明法
	单位填报
	在政策规定的管理措施之外探索的有效管理方法和工作机制（例如对学院开展学生资助绩效考核、建立应急大额资助制度、建立资助队伍激励机制、优化资助名单公示方式、设立学生资助工作专项经费、加强学生资助社团建设等）（统计表N14）
计分方法：有1项管理措施或机制创新得2分，每增加1项，增加1分，得满5分为止，没有创新不得分。

	总计
	100
	　
	　
	　


[bookmark: _GoBack]说明：表格中提到的“国系统”无特别说明均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本专科子系统；“省系统”指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